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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华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 

 
 

提名委员会 
之职权范围 

 
 
 
1. 会员 
 

1.1 提名委员会之成员（「成员」）必须不时由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或「董

事局」）委任。 
 
1.2 成员之大多数必须属独立非执行董事。 
 
1.3 提名委员会必须由至少两名成员组成。 
 
1.4 提名委员会之主席必须由董事局委任。 

 
 
2. 秘书 
 

2.1 公司秘书应担任提名委员会秘书之职务。 
 
 
3. 会议 
 

3.1 提名委员会必须自行厘定会议之次数及时间，提名委员会预期必须每年至

少举行两次会议。 
 
3.2 会议可由任何成员或提名委员会之秘书，应一名成员的要求下召开。 
 
3.3 会议通告可以书面、电话或其它由提名委员会不时厘定之其它方式发出。 
 
3.4 提名委员会之会议法定人数必须为任何两名成员。 
 
3.5 会议可以会面、电话或视像会议方式举行。成员可透过电话会议或类似沟

通设备参与会议，使所有参与会议之人士均能听到彼此之谈话。 
 
3.6 任何提名委员会会议之决议案必须经大多数出席之成员表决，方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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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经所有成员签署之书面决议案具有效力及作用，犹如提名委员会正式召开

及举行之会议通过之决议案无异。 
 
3.8 会议记录必须由提名委员会之秘书留存。会议记录之初稿及最终版本必须

于会议结束后之合理时间内，分别向所有成员传阅，以供彼等发表意见及

记录。该等会议记录必须公开予董事查阅。 
 
 
4. 会议出席事宜 
 

4.1 提名委员会可在其认为适当之情况下不时邀请任何董事、行政人员或其它

人士出席任何提名委员会之会议，以协助提名委员会达致其目标及履行其

责任及权力。 
 
4.2 仅有成员方有权于会议上投票表决。 

 
 
5. 目的 
 

5.1 提名委员会必须负责董事局之任命，以及物色及提名董事候任人选以供董

事局批准委任。 
 
 
6. 授权 
 

6.1  提名委员会已获董事局授权，充分利用中介代理人，以物色合资格之董事

候任人选，费用由本公司支付。 
 
6.2 提名委员会已获董事局授权，向候任人选进行面试，以作提名。 
 
6.3 提名委员会已获董事局授权，寻求本公司之高级管理层按其所需提供与提

名事宜相关之任何资料，以履行其职责。 
 
6.4  提名委员会已获董事局授权，在其认为就履行职责所需要之情况下，取得

独立法律或其它专业意见，以履行其职责。 
 
6.5 提名委员会必须获提供充分资源以履行其职责。 

 
 
7. 责任及权力 
 

提名委员会必须具有以下之责任及权力： 
 

7.1 定期检讨董事局的架构、人数及组成（包括技能、知识及经验方面），并

就任何拟作变动向董事局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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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物色具备合资格的合适人选担任董事，并向董事局提名及推荐有关人士出

任董事； 
 
7.3  评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性；及 
 
7.4  向董事局提出与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以及董事（尤其是主席与董事总经

理）继任计划有关的建议。 
 
 
8. 报告及审阅程序 
 

8.1  提名委员会之秘书必须向董事局所有成员传阅提名委员会会议之会议记

录。 
 
8.2  提名委员会必须每年检讨其职权范围及其本身之成效，并就任何所需变动

向董事局提出建议。 
 
 
注释： 「高级管理层」指本公司年报所述，并根据《香港联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附录十六规定须予披露的同类人士。 

 
 


